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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江三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机构”）作为

长江三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能科”或“公司”） 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

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长江能科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与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

内容

预计 2026
年发生金额

（2025）年年初

至披露日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如有）

购买原材料、燃

料和动力、接受

劳务

购买产品等 1,350.00 793.16 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预计业务量增加

销 售 产 品 、 商

品、提供劳务

销售电力、

提供产品等
400.00 302.58 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预计业务量增加

委托关联方销售

产品、商品

接受关联方委托

代为销售其产

品、商品

其他
租赁厂房、

提供餐饮等
143.00 96.76

合计 - 1,893.00 1,192.51 -

注：（1）以上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接受劳务及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实际

发生金额为公司财务部初步统计的不含税金额，具体以公司审计数据为准。（2）关联租赁

金额、提供餐饮金额为含税金额。（3）上述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

额统计截止日为 2025年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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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1、江苏三星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扬中市三茅街道三沙路沙家港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家诚

注册资本：1,404.56万元

成立日期：2020年 1月 1日

主营业务：高分子材料、塑料制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上述产品技术咨

询、技术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江苏三星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3,931.74

总负债 11,390.35

净资产 2,541.38

项目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1,360.99

营业利润 745.31

净利润 558.92

交易内容及交易金额：2026年公司将向该公司采购四氟棒等材料，预计不

超过 250万元；向该公司提供食堂服务，预计金额不超过 10万元。

履约能力：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资信状况良好，能够按照合

同约定正常履行合同内容，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欧宝新材料（江苏）股份有限公司（原欧宝聚合物江苏有限公司）

住所：镇江新区大港金港大道 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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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家诚

注册资本：1,1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 3月 11日

主营业务：高聚物改性材料（非危化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江苏三星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关联关系：江苏三星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9,497.38

总负债 7,362.22

净资产 2,135.16

项目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11,896.23

营业利润 1,111.29

净利润 1,024.06

交易内容及交易金额：2026年子公司江苏三星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将部分厂

房租赁给该公司，预计收取租金 93万元；同时，子公司江苏三星能源装备有限

公司通过自有光伏发电系统向该公司出售电力，预计不超过 400万元；公司向

该公司提供食堂服务，预计金额不超过 30万元。

履约能力：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资信状况良好，能够按照合

同约定正常履行合同内容，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沈阳市特达变压器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文路 18-1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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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印农春

注册资本：200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 12月 1日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家庭成员的参股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20.74

总负债 45.82

净资产 173.92

项目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852.45

营业利润 0.81

净利润 0.81

交易内容及交易金额：由于公司电脱设备对变压器的稳定性要求较高，经

过多年的合作，沈阳市特达变压器有限公司在供货质量、供货周期及价格等方

面均能够得到可靠的保障，因此公司主要向沈阳市特达变压器有限公司进行变

压器采购，采购价格在与第三方询价价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关联交易具有合

理性，关联交易价格公允，2026年预计采购金额不超过 1,100万元。

履约能力：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资信状况良好，能够按照合

同约定正常履行合同内容，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4、嘉聪新能源发展（江苏）有限公司

住所：镇江市新区金港大道 80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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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428.57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 9月 19日

法定代表人：施刘阳

主营业务：新能源科技、太阳能科技，电力工程，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设

计及施工，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销售太阳能设备及配件等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刘家诚控制的企业。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599.60

总负债 5,601.95

净资产 997.65

项目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8,528.48

营业利润 -135.27

净利润 -153.08

交易内容及交易金额：公司向嘉聪新能源发展（江苏）有限公司提供食堂

餐饮服务，2026年预计涉及金额不超过 10万元。

履约能力：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资信状况良好，能够按照合

同约定正常履行合同内容，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决策及审议程序

2025年 12月 19日，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计委员会会

议、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6年公司日

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5年 12月 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6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5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关联董事刘建春、刘家诚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票数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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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三、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公平合理，未

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独立性并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二）定价公允性

双方在平等、自愿、诚信的基础上，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定价，公平合理。

四、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子公司江苏三星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与欧宝新材料（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原欧宝聚合物江苏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欧宝新材料（江苏）股

份有限公司承租江苏三星能源装备有限公司部分厂房用于生产经营，双方根据

市场平均价格商议确定租赁价格。

其余关联交易为预计的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司经营管理层将根据业

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

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公司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上述关联交易，

遵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业务完整性和独立性不会造成影响。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预计 2026年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批。该事项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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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预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

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长江能科

预计 2026年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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